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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河你在一起~花蓮溪流之美」 

攝影比賽徵稿活動  簡章 

【活動目的】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轄區共有花蓮溪及秀姑巒溪等二條中央管河川，均

源出中央山脈，流入太平洋。花蓮溪發源於中央山脈拔子山，出谷後轉北，彙集

光復溪、馬鞍溪、萬里溪、壽豐溪及木瓜溪等五條主要支流後，於花蓮南端流入

太平洋；秀姑巒溪發源於中央山脈崙天山，出谷後轉北，集樂樂溪、卓溪、豐坪

溪、紅葉溪及富源溪等五條主要支流後，於瑞穗鄉東折穿越海岸山脈，經大港口

流入太平洋。各主要溪流及支流，風景秀麗、曲徑通幽，生態盎然、野趣蓬生。

本活動以以上所述各主要溪流和支流為主，期盼透過不同角度的拍攝，將花蓮縣

溪流之美、自然生態、休憩觀光、工程建設及在地特色呈現出來，以期能展現河

川生命力。 

【主辦單位】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承辦單位】 

    東台灣新聞網。 

【活動說明】 

一、參賽對象： 

  年滿 18 歲（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31日以前出生者），熱愛攝影的民眾均

可報名參加。 

二、攝影主題： 

  以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轄區各主、支流河川之地景、生態、人文及堤防工

程建設（含七星潭、南濱、北濱、化仁等海堤）為主。 

三、拍攝時限： 

  作品需標明拍攝日期；作品需保留相機資訊檔案 Exif 中繼資料備查。 

四、作品規格： 

  1. 參賽作品以數位格式檔案（檔案大小為 1000 萬畫素以上，解析度 2274×

1704 pixel以上之 JPG檔、RAW檔或 TIFF檔）。  

  2.攝影畫面比例以橫式或直式為主，畫面長短邊比例為 4:3、3:2、16：9 為主。 

  3. 檔名編寫：參賽者姓名和作品名稱，請在 email內文上寫上作者姓名、聯

絡電話、共含幾張相片。 

  4. 參賽者詳填：姓名、作品名稱、文字說明、聯絡電話、攝影地點等（參賽

資料表如附件），資料不全者不予列入評選。 

五、報名方式： 

  1.以電子信箱投稿寄至 a2227929@gmail.com信箱，(收件截止時間以電子信箱

顯示時間為憑。投稿同時，請以中文填寫「報名表」(請參閱附件一) 及「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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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請參閱附件二)，報名表與攝影作品的檔名格

式為「河你在一起~花蓮溪流之美-作者-作品名稱」。 

  2.著作財產權同意書須親筆簽名與蓋章，並拍照或掃描成電子檔，與攝影作品

及報名表等資料一併寄送至報名信箱。 

  3.寄送後請確認電子信箱是否收到報名成功回函。若因攝影電子檔檔案格式、

大小不符合，或是報名表資訊有缺漏、無填寫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等，則為報名失敗，恕不進入評選程序中，且不另行通知。若在報名投稿

期限內進行資料補件，則視為報名成功，則可進入評選程序中。 

  4.如未符合本活動徵件範圍，亦不進入評選程序。 

六、評分辦法： 

  1. 評分標準： 

  ＊主題內容（佔 25%）：依參賽作品名稱及主題相關程度評分。 

  ＊攝影技巧（佔 30%）：參賽作品攝影技巧、光影及取景等優劣評分。 

  ＊構圖技巧（佔 30%）：參賽作品構圖的表現及手法。 

  ＊創作理念（佔 15%）：依參賽作品說明文字敘述程度評分。 

    由主辦單位邀請相關專家組成評審委員會進行評審、參賽者對評審委

員之評審結果不得有任何異議。 

  2. 評選時間及得獎作品展出時間將另行通知於活動網站。 

  3. 主辦單位有權調整評選、頒獎日期及地點，詳情請密切注意活動網站。 

七、獎勵方式： 

  前三名得獎者如為同一人，以最高名次為限。 

名次 名額 獎金 

第一名 1 新台幣 10000元整 

第二名 1 新台幣 5000元整 

第三名 1 新台幣 3000元整 

優選 3 新台幣 2000元整 

佳作 6 新台幣 1000元整 

八、得獎公告： 

  得獎名單將公布於九河局 FB粉絲專頁及網頁 http://www.wra09. gov.tw/查

詢相關資訊。並以電話或 email方式通知得獎者（未得獎者不另行通知）。 

九、收件日期： 

  即日起至 110 年 10 月 31日（24：00）截止。 

十、相關規定： 

  1、參賽作品拍攝內容需為本活動之相關內容，除應符合比賽題材規定外，如

經檢舉確定非在本區內拍攝或非本人作品，將取消得獎資格。 

  2、參賽作品需以未曾公開發表為限，且為本人原創並擁有攝影著作權，並需

以本人姓名投稿，同時所送交之攝影作品不得翻拍、電腦合成、彩繪、疊

片等，違者取消參賽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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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參賽作品詳填各項資料，未依規定填寫或資料不清者或不齊全者，不予評

審。 

  4、作者同意授權主辦單位進行必要之編輯、整理、印刷書面刊物，亦同意以

電子方式儲存利用（如影像掃瞄、光碟形式或電腦網路連結），並授予主辦

單位以任何形式推廣（如數位化、網路、光碟、有聲出版、書報雜誌、展

覽等形式）及轉載之權利，不另給酬及通知。 

  5、 各項得獎者不得重複，獎勵名額可視參賽水準予以從缺。 

  6、 得獎者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 10%所得稅。 

  7、.本活動若有未盡之處，主辦單位保留此活動辦法之解釋、修改、變更與取

消之權利，各項變更公告於 FB粉絲專頁及 http://www.wra09.gov.tw/。 

  8、若對活動有任何疑問，可於上班時間（上午 10點至下午 17點）洽詢活動

小組，客服信箱：a2227929@gmail.com，聯絡電話：0988620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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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21年「河你在一起~花蓮溪流之美」攝影比賽徵稿活動報名表 

※作品編號（執行單位填寫） 

作者姓名   聯絡電話   

攝影河段   作品主題   

聯絡地址   

E-mail   

作品簡介

（填寫字

數 200字

以內） 

  

攝影河段

填寫範例

參考 

花蓮溪水系： 

含主流及木瓜溪、荖溪、壽豐溪、北清水溪、鳳林溪、萬里溪、馬太鞍
溪、光復溪、南清水溪、馬佛溪等 10條主次支流 
 
秀姑巒溪水系： 

含主流及富源溪、富興溪、太多蘭溪、大肚滑溪、阿夜西溪、紅葉溪 
、豐坪溪、中平溪、卓溪、樂樂溪、清水溪、崙天溪、秀巒溪、苓雅溪、
呂範溪、高寮溪、石公溪、樂合溪、安通溪、阿眉溪、馬加祿溪、九岸

溪、螺仔溪、鱉溪、大坡溪等 26條主次支流 
 

海堤：七星潭、南濱、北濱、化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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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水利署第九河川局著作財產權授權使用同意書 

2021年「河你在一起~花蓮溪流之美」攝影比賽徵稿活動 

 
一、本人 _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稱授權人），同意將參與本次攝影徵件

之得獎作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以下稱本作品），授權予經濟部水

利署第九河川局進行非營利或推廣之使用，並可再授權他人使用。 

 

（1） 授權條件：無償 

（2） 授權範圍：編輯權、重製權、改作權、散布權、公開展示權、公開演出權、

公開上映權、公開播送權、公開傳播權、公開口述權。 

 

二、授權人擁有完全權利與權限簽署並履行本同意書，且已取得簽署本同意書必

要之第三者同意與授權。 

三、本作品無侵害任何第三者之著作權、專利權、商標權、商業機密或其他智慧

財產全之情形。 

四、本作品及本同意書內容範圍內，若因可歸責於授權人之事，而致指導及主辦

單位受有損害，授權人願負一切法律責任。雙方同意若發生爭議，以花蓮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五、本同意書為非專屬授權，授權人對授權著作仍擁有著作權與人格權。 

 

此致 

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 

 

 

作品名稱： 

 

授權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備註：所有參賽者親筆簽名後方可生效，否則視同放棄參賽資格 

 

 

 

中   華   民   國      110      年          月          日 

 


